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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

基金业务指引第 5号——临时报告（试行）》

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规范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基础设施

REITs）存续期临时信息披露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促进基础

设施 REITs 平稳健康发展，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深交所）

根据证监会《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（试行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基金指引》）等规定，结合基础设施 REITs 监管实践，

起草了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

引第 5 号——临时报告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临时报告指引》）。

二、起草思路

《临时报告指引》结合基础设施 REITs 运营情况及监管经验，

以“管资产”为核心，以重要性为原则，以规范运作为导向，在

自律规则层面做好与《基金指引》持续信息披露要求的衔接工作。

主要起草思路如下：

（一）坚持发展与规范并重

随着基础设施 REITs 市场稳步发展，各方对信息披露的及时

性、针对性、有效性、统一性等提出了更高要求，需要在自律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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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层面制定更加明确、具体的信息披露要求。考虑到基础设施

REITs 市场仍处于发展初期阶段，《临时报告指引》力求在不过

分加重业务参与主体信息披露负担的同时，对必要披露事项进行

规范，平衡好市场发展与规范运作的关系。

（二）与现有信息披露规则做好衔接

《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等公募基金规

则对普通公募基金临时报告事项进行了详尽的规范，《临时报告

指引》对于已有成熟规定的事项，原则上不再作规范。与此同时，

《临时报告指引》细化衔接了《基金指引》中基础设施 REITs 临

时信息披露标准和内容，提升信息披露要求可操作性。

（三）突出基础设施REITs特性

《临时报告指引》充分考虑基础设施 REITs 产品收益主要来

源于基础设施项目的特性，借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，设专章

规定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情况披露要求，同时对基金层面交易、财

务及治理等重点事项进行规范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临时报告指引》共计六章，分为总则、一般规定、基础设

施项目运营相关临时报告、基础设施基金相关临时报告、自律监

管和附则。主要包括如下内容：

（一）完善信息披露基本要求

一是明确临时报告的具体披露时间。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

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重大披露事项之日起 2 日内披露相关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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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，保障临时报告的及时性。同时，明确基金合同生效后至基础

设施基金上市交易前的临时报告披露事项参照适用《临时报告指

引》。

二是规定自愿、豁免披露要求。增加自愿披露内容，强调信

息披露义务人可以自愿披露与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

有关的信息，自主提升信息披露服务质量。增加豁免披露内容，

允许在披露事项涉及国家秘密、永久性商业秘密或者商业敏感信

息且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豁免披露。

三是强化披露配合责任。基础设施 REITs 参与主体众多，信

息披露义务的履行需要各方配合。《临时报告指引》明确了运营

管理机构、原始权益人、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、资产支持证券托

管人、项目公司、专业机构等各方在信息披露中的配合责任以及

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配合责任，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披露义

务提供保障。

（二）压严压实业务参与人披露责任

一是明确基金管理人的信息披露管理机制。明确基金管理人

应当制定信息披露管理制度，指定高级管理人员作为信息披露事

务负责人，并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、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等信息

向本所报备。

二是明确运营管理机构的信息披露配合机制。明确运营管理

机构应当制定信息披露配合制度，指定高级管理人员担任信息披

露事务负责人，并将信息披露配合制度、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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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向本所报备。运营管理机构应当持续关注项目资产的运营情

况，配合基金管理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并对披露事项进行确认。

运营管理机构对临时报告披露内容存在异议时，应当告知基金管

理人，由基金管理人在临时报告中披露异议内容及其理由。

三是压实主体披露责任。如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情况发生重大

不利变化且一个季度没有实质性进展，要求基金管理人按季度持

续披露已采取的措施、重大事项无实质进展的原因、下一步拟采

取的应对措施以及方案等，通过信息披露督促基金管理人和运营

管理机构提升经营业绩。

（三）突出 REITs 管资产特色

一是设专章规定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情况披露要求。项目公司

是 REITs 底层资产的直接持有方，其运营情况对 REITs 可供分配

金额和二级市场交易情况有重大影响。《临时报告指引》设专章，

从基础设施项目生产经营状况、现金流及其来源的稳定性、项目

公司主体资格变动和运营管理机构稳定性四个维度，全面规范基

础设施项目运营情况的重要事项。

二是细化并统一关键披露指标。结合基础资产类型特点，针

对不同基础资产类别分别设置口径统一的关键运营指标，提升基

础资产经营情况的可比性。

（四）细化基金层面披露要求

一是细化基金运作事项披露要求。落实《基金指引》要求，

细化特定事项信息披露要求，包括基金发生交易、购入或者出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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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设施项目、重大关联交易等交易事项，新增对外借款、财务

杠杆超过规定比例、发生损失、基础设施项目评估等财务事项，

以及重大诉讼仲裁、舆情澄清、变更业务参与人、重要人员变更

或者无法履职等治理事项。

二是明确二级市场交易波动披露要求。明确了基金二级市场

价格波动触发一定阈值时，基金管理人应当及时说明波动的幅度、

基础设施项目的经营业绩和规范运作情况，触发停牌条件的还应

当申请停牌，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，维护二级市场平稳交易。


